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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迈普再生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有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广州迈普再生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

董事，根据《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

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公司制度的规定，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对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的有关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之自筹资金及已支付发行

费用的议案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之自筹资金及已支付发行

费用，与公司相关股东大会的决议内容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申请文件中的安

排一致；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投资项目金额已经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专项审核并出具鉴证报告；且本次置换履行的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自筹资金及已支付发行费用

事项，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之自筹资金及已

支付发行费用的议案。 

二、对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独

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 12月修订）》《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我们对公

司 2021 年半年度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进行

了核查，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2021年上半年度，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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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也不存在以前年度发生并累计至 2021 年 6月 30日的控股股东及其他关

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等情况。 

2、2021 年上半年度，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3、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当期和累计未发生其他任何形式的对外担

保事项，也没有之前发生但延续到报告期的其他对外担保事项。公司无逾期的对

外担保事项，无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以及因担保而产生损失的情况。报告期内的

各项担保均已按照《公司章程》及其它相关制度的规定履行了相应法律程序。 

 

 

独立董事：颜光美、卢馨、陈晓峰   

     2021年 8月 26日 


